
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紀錄 

會議時間：10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會議地點：第二會議室（霖澤館 6 樓） 

會議主席：黃昭元所長 

出席委員：王泰升教授、王文宇教授、蔡宗珍教授、林鈺雄教授、沈冠伶教授、 

     張文貞副教授、吳從周助理教授、黃詩淳助理教授、學生代表王幕寧

請假委員：王兆鵬教授（休假）、陳聰富教授（休假）、林仁光教授、蔡英欣副教 

          授、吳建昌助理教授 

記    錄：曹瑮軒助教 

 

一、主席報告開會人數並宣布開會  

二、確定議程 

三、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略） 

四、 報告事項：（略） 

五、 討論事項 

 
第一案：102 學年度起科法所畢業學分異動案（所提案） 

決 議： 

一、 必修學分部分，通過民法總則由 4 學分改為 3 學分，民法物權由 2 學分 

  改為 3 學分，民法債編各論由 4 學分改為 3 學分，公司法由 4 學分改為 

  3 學分，票據法改列為選修，本所必修總學分由 50 學分修改為 46 學分。 

二、 選修學分由原先 42 學分改為 46 學分，其中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10 門） 

    課程，其中應至少包含 M 字頭碩士班課程 10 學分（5 門）。另外得修 

    習法律系大學部課程至多 22 學分及外所課程至多 6 學分。 

三、 本次畢業學分異動適用於 102 學年度起入學者。 

四、 修正對照表請見【紀錄附件表一、二】。 

五、 附帶決議：是否繼續維持必修課專班上課，由所長組成專案小組評估 

    後，另行提案討論。 

 

 

第二案：本所學則訂定案（所提案） 

決  議：通過本所學則如【紀錄附件三】。提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 

 

 



第三案：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所提案） 

決  議：通過修正如【紀錄附件四】，提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 

 

 

第四案：科法所口試餐點費補助及學生口試應改進事項討論案（所提案） 

決 議： 

一、通過口試委員餐費補助，正餐時段以 100 元為上限，其餘時段以 60 元為上 

  限，考生不得另行準備超過補助額度之餐點。 

二、通過口試應改進事項如下： 

（一）口試學生須公告口試時間、地點、論文題目及口試委員； 

（二）口試時，全程公開旁聽，口試學生應自行委託專人作紀錄； 

（三）口試前、後，口試學生應自行委託專人協助其處理口試相關行政事宜。 

 

 

第五案：本所課輔助理服務規範訂定案（所提案） 

決 議：通過本所課輔助理服務規範如【紀錄附件五】。 

 

 

 

 

六、臨時動議 

無 

 

 

散會 下午 5 時 30 分 

 

 

 

 

 

 

 

 

 

 

 



【紀錄附件表一】 

 

必修科目名稱  科法所現行 

必修學分 

科法所 102 學年新生起之

必修學分 

憲法  4  4 

民法總則  4  3 

民法債編總論  3、3  3、3 

刑法總則  3、3  3、3 

民法物權  2  3 

民法債編各論  4  3 

行政法  4  4 

公司法  4  3 

票據法  2  改為選修 

刑法分則  4  4 

民事訴訟法  3、3  3、3 

刑事訴訟法  4  4 

必修學分總計  50  46 

 

【紀錄附件表二】 

 原 現 

總學分 92 學分 92 學分 

必修 50 學分 4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 46 學分 

法律系

碩士班

U+M 

至少應修習 16 學分，

其中 M 字頭至少 6 學

分，且包含至少 6 學分

跨科際領域學分 

法律系

碩士班 

U+M 

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10 門）

課程，其中應至少包含 10

學分（5 門）M 字頭碩士班

課程。 

法律系

大學部

A01 

至多 22 學分 法律系

大學部 

A01 

至多 22 學分 

外所課

程 

至多 12 學分，且需與

論文相關 

外所課

程 

至多 6 學分 

 

 

 

 

 



【紀錄附件三】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學則 

102 年 3 月 13 日 101 學期第 2 學期第 1 次科法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適用範圍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學生課程、指導

教授之洽請、學位考試等事務，除本校另有規定外，依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修業年限、課程 

第二條    修業年限 

本所修業年限為六年（不含休學），修業前三年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三條    最低應修學分   

本所學生最低應修學分為 92 學分，分為必修學分 46 學分及選修學分 46 學分。

必修學分課程及所屬學期如附表一。 

選修學分修習規則如下： 

（一） 應修習法律學院所開碩士班課程（含Ｕ、Ｍ字頭）至少 10 門課及 20 

 學分，其中至少 10 學分（5 門）為法律系碩士班所開 M 字頭課程。 

（二） 得選修法律學院法律學系學士班開設之課程，但以 22 學分為限。 

（三） 得修習外系所碩、博士班（不含法律系碩士班）所開課程，合計不得超  

    6 學分。 

 

第四條 學分修習限制 

修習與必修學分名稱相同或授課內容實質相同之課程，不得列入選修學分。 

本所學生修習指導教授於本所或法律學系碩士班所開之同一課程，以四學期、八

學分為限。修習非指導教授於本所或法律學系碩士班所開之同一課程，以二學

期、四學分為限。 

本所學生應修習之碩士班學分（M、U 字頭課程），每門課均只承認二學分為畢

業學分，超出部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第五條  各學期最低必修學分 

本所學生於第一及第二學年之各學期，至少均需修習各學期所訂必修課程。 

 

第六條    外所學分之修習 

本所學生得修習外系所碩、博士班（不含法律系碩、博士班）所開設之課程，惟

其修習總學分不得超過 6 學分。 



 

第三章    指導教授 

第七條  指導教授之洽請 

本所學生應洽請法律學院專、兼任教授為其指導教授。論文題目應為指導教授專

攻或其專攻相關之領域。 

 

第八條  外院教授共同指導之洽請 

如因論文題目之需要，經法律學院指導教授同意，本所學生得另委請本校其他學

院之專、兼任教師共同指導論文。 

 

第九條  洽請指導教授之期限 

本所學生至遲應於入學後的第四個學期結束前（不包括休學期間）決定指導教授

及論文題目。 

 

第十條    學位考試期間 

本所學生向本所提出指導教授同意書後，至少需經二學期，始得參加學位考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學位論文之撰寫 

本所學生學位考試應提出論文，並應於學位考試前舉辦論文研討會。 

本所學生如擬以英文或其他語文撰寫論文，應經指導教授及本所課程委員會同

意，並繳交 3 千字以上之中文摘要。 

 

第十二條 論文研討會 

論文研討會應於上學期 12 月 15 日前或下學期 5 月 15 日前辦理，不含學生及指

導教授至少需 5 人參加，舉辦日一周前將繳交研討會時間公告電子檔交予所辦公

室公告，辦理完畢後需繳交論文研討會記錄。 

 

第十三條  參與學術研討會證明   

本所學生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應同時繳交在學期間參與法律學院主辦之學術

活動達十次以上之證明。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委員 

本所學生學位考試應延請考試委員三至五人，指導教授應於口試前兩週提出學位

考試委員名單。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  適用對象 

本學則適用於 102 學年起入學之學生，之前入學的學生仍適用原學分修習規定等

相關辦法。 

 

第十六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由所課程委員會另訂之。 

 

第十七條    施行日 

本學則經所課程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一】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憲法  4  V       

民法總則  3  V       

民法債編總論  3、3  V  V     

刑法總則  3、3  V  V     

民法物權  3    V     

民法債編各論  3    V     

行政法  4    V     

公司法  3      V   

刑法分則  4      V   

民事訴訟法  3、3      V  V 

刑事訴訟法  4        V 

必修學分總計  46         

※必修課程開課學期僅供參考，每學年本院各學科中心仍可能依實際狀況調整 

開課時程。 

 

 

 

 

 

 

 

 

 

 



【紀錄附件四】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4 年 11 月 2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8 年 6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科法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8 年 6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4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 

101 年 10 月 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 條 

102 年 3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科法所課程委員會修正法規名稱、第 1、2、5、6、7

條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依「國立臺灣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

定，特設立課程委員會（以下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十至十五名，由下列人員組成： 

一、教師代表十至十四名，所長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所專 

任教師（含合聘）擔任之。 

二、學生代表一名，由本所所學會會長出任。 

 

第三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教師及學生列席。 

 

第四條 

本會職責如下： 

一、本所課程之檢討、評估及建議。 

二、本所開授必修及選修課程之授課教師之安排。 

三、新增課程之審議。 

四、其他與課程、教學有關事項之審議。 

應由本會決議之提案，其內容涉及學生考試評量者，會議主席得命學生代表迴避。 

 

第五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為之。 

 

第六條  

本會決議事項，若涉及必修科目之更動或其他重大事項之決定時，應報請所務會

議同意，並報校教務會議核備。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教務會議核備後，自公布日施行。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

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

整合法律學研究所課程委員

會組織辦法 

法規名稱修正，配

合校方母法為「設

置要點」修正。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

律學研究所依「國立臺灣 

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規定，特設立課程委員會

（以下稱本會），並訂定本

要點。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

學研究所依「國立臺灣大學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本辦

法，組織「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以下

簡稱本會）。 

修正文字。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十至十五名，由

下列人員組成： 

一、  教師代表十至十

四名，所長為當然委員並為

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所專

任教師（含合聘）擔任之。 

二、  學生代表一名，由本

所所學會會長出任。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十至十五名，由下

列人員組成： 

一、  教師代表十至十四

名，所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

員由本所專任教師（含合聘）

擔任之。 

二、  學生代表一名，由本所

所學會會長出任。 

 

新增文字。 

第五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第五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委

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之同

意為之。 

新增文字。 

第六條   

本會決議事項，若涉及必修

科目之更動或其他重大事

項之決定時，應報請所務會

議同意，並報校教務會議核

備。 

 

第六條   

本會決議事項，若涉及必修科

目之更動或其他重大事項之

決定時，應報請所務會議同

意，並報校務會議核備。 

更正核備流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及院務

會議通過，並報校教務會議

核備後，自公布日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

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 

新增修正時須經院

務會議通過流程。



【紀錄附件五】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課輔助理服務規範 
102 年 3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科法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申請資格 

法律學院每學期開授之課程，修課人數符合一定條件之班級得配置課輔助理。課

輔助理由授課教師指派法律學系碩士班以上或本所在學生擔任。 

本所每學期開授之必修課程每堂配置必修課輔助理一名。必修課輔助理由授課教

師指派法律學系碩士班以上或本所在學生擔任。 

 

第二條 任期及獎勵金 

擔任課輔助理者，其任期、獎勵金及兼任其他助理之限制，依「國立臺灣大學法

律學系碩、博士班暨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研究生獎勵金核發辦法」規定辦理。 

 

第三條 督導及考核 

課輔助理由授課教師負責督導及考核其服務績效，一人不得同時擔任兩位以上教

師之課輔助理。 

 

第四條 與授課教師相關之服務內容 

一、隨時與授課教師保持密切聯繫，並接受其指派之服務。 

二、上課前須先確認教室內教學用具（如粉筆、白板筆、板擦等）之數量是否足 

    夠，以及檢查教學設備（如黑板、白板、麥克風、投影幕等）之狀況是否良 

    好，並依教師教學需要安裝及測試電腦、麥克風等教學相關設備。 

三、須配合授課教師製作課程大綱或簡報等教材。 

四、須協助授課教師設計及批改考題、作業、監考等。 

五、須依照授課教師之指示統計成績，並於規定時間內送交成績報告單。多位教 

    師共同授課時，應事先了解個別授課教師之評分標準及其所佔分數比例，再 

    據以計算並彙整最後總成績。 

六、依授課教師指示於開學後儘快確認上課座位表及分組名單。 

七、依授課教師指示隨堂詳實記錄學生課堂上發言情形，提供教師評分參考。 

八、依授課教師指示每學期至少須有二次隨堂抽點名，並記錄結果提供教師評分 

    參考。 

 

第五條 與修課學生相關之服務內容 

一、應主動告知修課學生課輔助理之聯絡方式（電話、E-mail 等）。 

二、協助修課學生聯繫授課教師有關作業、考試等問題。 

三、通知修課學生課程內容、注意事項等，如停課、補課、調課；期中及期末考 



    的時間、地點等。 

四、適時提供課程複習與課業輔導。 

五、負責課堂秩序之維護，若遇無法處理之狀況，應立即向授課教師報告，必要 

    時應通知系所辦公室。 

 

第六條 施行日 

本規範經本所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